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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信电系青年教师海外进修支持计划》的通知 

 

各所、中心、系机关： 

   《信电系青年教师海外进修支持计划》已经系党政联席

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实施。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二 O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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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信电系青年教师 
海外进修支持计划 

 

 

为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加快高层次创新性国

际化人才培养步伐，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国际

竞争力，信电系在学校实施“新星计划”和“国家留学基金委项

目”支持海外进修基础上，推出“信电系青年教师海外进修支持

计划”。 

信电系设立专项教育基金，用于支持青年教师的海外进修计

划。每年我系将选拔2-3人，分批支持赴海外开展交流学习。 

  

一、 选派对象 

   选派对象需具有学术发展潜力，尚无一年及以上出国（境）

研修经历、能支撑信电系未来发展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通过在

世界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高质量的合作研究，使选派对象迅

速提高学术水平，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学术带头人后备人

才。 

 

二、 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和业务素质，在教学、

研究工作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浙江大学信电系事业发展

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聘用在教学科研并重岗，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35周岁

以下的青年教师鼓励申报浙江大学新星计划）。 

    3.研修合作院校应为世界著名大学，或所在学科居于该领域

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优先考虑已有合作基础的申请

者。 

    4.近3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且作

为第一作者在 TOP 期刊上发表过论文。 

5.外语需具备出访国家（地区）常用语言的使用能力，保障



出访交流沟通顺利开展。 

 

三、资助标准 

    1.资助期限为1年。 

    2.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 

    3.学系按照批准的资助期限，为出国（境）人员报销一个往

返经济舱国际旅费。 

    4.出国（境）人员出国（境）期间继续享受校内工资、系津

贴等待遇。 

5.对于同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选派或国家、省部级、

学校其他相关出国（境）交流项目支持的教师，除了享受原有项

目资助政策外，学系资助出国（境）交流经费不超过3万元。 

 

四、 选拔办法 

采用“个人自愿申请、学系择优评定”原则，满足基本条件

的申请者填写《信电系青年教师海外进修支持计划申请表》，学

系在每年的5月份进行统一评审确定资助对象和资助金额。  

 

五、 派出管理 

    1. 录取人员原则上应在录取后一年内办妥相关手续并出国

（境）进修，否则取消资格。 

    2. 录取人员出国（境）之前须按照学校公派长期出国（境）

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签署协议并办理公证、缴纳保证金等。 

    3. 学系指派职业发展导师负责对出国（境）人员在其研修

计划的制定以及执行等方面给予指导。在国（境）外进修期间，

出国（境）人员应半年向学系汇报近期研究工作状况及进展。 

    4. 原则上不接受因各种非客观原因造成的延期派出、改派、

提前回校等申请。 

    5. 录取人员若出现违反校规校纪或违反学术道德问题，取

消对其资助支持；如违反出国（境）留学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

赔偿责任，向学系、学校偿还相关资助费用及出国期间所发的全



部工资、津贴等待遇，并按规定支付违约金。 

    6. 完成全部研修任务后，应提交详细的总结报告、合作教

授对其在国（境）外工作的评价意见表等材料。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2013年1月 
 


